机动车保险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需求
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基本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即：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
4.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具备中国保险监督部门批准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业务范围应包含车辆相关保险业务。（2）本项目总公司的分支机构视为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无需提供授权。
二、项目服务要求
包1：机动车车辆保险（新能源车车辆保险除外）
（一）项目概况
1.征集内容：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包括：公务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等）车辆保险（新能源车车辆保险除外）。
2.服务对象：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
3.框架协议期限：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二）服务内容
本项目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险，其中交强险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商业险分为主险与附加险，主险为独立险种，采购人可自行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附加险不能单独投保，主险保险责任终止的，其相应的附加险保险责任同时终止。采购人可根据主险自行选择一种或多种可投保的附加险。
主险为：
1.机动车损失保险
2.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3.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附加险为：
1.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
2.附加车轮单独损失险
3.附加新增加设备损失险
4.附加车身划痕损失险
5.附加修理期间费用补偿险
6.附加发动机进水损坏除外特约条款
7.附加车上货物责任险
8.附加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
9.附加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
10.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
11.附加机动车增值服务特约条款
（三）服务要求
1.人员配备
应成立专门的服务小组，负责东西湖区各单位公务车辆投保、定损、理赔等工作。分别为本项目设置投保、定损、理赔服务专员，服务专员手机应向采购人公布并保持畅通，随时接受采购人的出险报案。
2．投保
（1）车辆投保时，由采购人通过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采购电子商城向供应商发起订单，供应商按照订单要求及投标承诺的优惠率进行报价，采购人确认订单后方可承担业务。
（2）投保期限由采购人自行决定。
（3）供应商应在续保车辆保险到期30日前提醒投保单位。
（4）保费的缴纳方式由供应商与采购人协商确定。
3.出险
（1）事故地点在武汉市内，应在3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45分钟内响应。
（2）事故地点在武汉市外湖北省内，应在6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90分钟内响应。
（3）事故地点在湖北省外，应在9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120分钟内响应。
4．理赔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服务要求建立理赔服务绿色通道，主动迅速地为采购人提供优质的服务。采购人在保险期限内合法使用保险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造成车内人员或第三者人身伤害，需紧急抢救，供应商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支付抢救费用。
（2）属于保险责任的，供应商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赔偿。
（3）供应商应配合并辅助采购人完成理赔资料的收集工作。
（4）赔付决定
所需理赔资料提供齐全后，供应商赔付决定时效为：
①10万元以下的赔案，2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②10万元及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下的赔案，5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③50万元及50万元以上至150万元以下的赔案，7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④150万元及150万元以上赔案，10个工作日作出赔付决定；
⑤涉及人员伤亡赔案，10个工作日作出赔付决定。
⑥供应商应在做出赔付决定后24小时内完成赔付。
（四）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
（1）本项目仅对商业险进行报价，供应商应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与采购人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的合同金额。
（2）商业险部分，供应商应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22〕23号）的相关要求，对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车辆保险（新能源车车辆保险除外）的主险与附加险自主定价系数进行统一报价，自主定价系数不得超过1.5。
3.供应商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为采购人代收代缴车船税等费用。
（五）其他相关要求
1.供应商中标后需按照《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入驻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电子平台。
2.严格依据征集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的承诺，向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提供服务。不实行任何形式的区域限制，提出任何附加条款。全面履行投标承诺，圆满完成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的相关服务工作，确保质量，提供快捷、方便、满意的服务。
包2：特种车车辆保险（新能源车车辆保险除外）
（一）项目概况
1.征集内容：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特种车辆（如：特种专业技术用车、救护车、消防车、洒水车、清扫车等）车辆保险（新能源车车辆保险除外）。
2.服务对象：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
3.框架协议期限：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二）服务内容

本项目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险，其中交强险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商业险分为主险与附加险，主险为独立险种，采购人可自行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附加险不能单独投保，主险保险责任终止的，其相应的附加险保险责任同时终止。采购人可根据主险自行选择一种或多种可投保的附加险。
主险为：
1.特种车损失保险
2.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3.特种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4.特种车全车盗抢保险
附加险为：
1.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
2.附加车轮单独损失险
3.附加新增加设备损失险
4.附加修理期间费用补偿险
5.附加车上货物责任险
6.附加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
7.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
8.附加起重、装卸、挖掘车辆损失扩展条款
9.附加特种车辆固定设备、仪器损坏扩展条款
（三）服务要求
1.人员配备
应成立专门的服务小组，负责东西湖区各单位公务车辆投保、定损、理赔等工作。分别为本项目设置投保、定损、理赔服务专员，服务专员手机应向采购人公布并保持畅通，随时接受采购人的出险报案。
2．投保
（1）车辆投保时，由采购人通过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采购电子商城向供应商发起订单，供应商按照订单要求及投标承诺的优惠率进行报价，采购人确认订单后方可承担业务。
（2）投保期限由采购人自行决定。
（3）供应商应在续保车辆保险到期30日前提醒投保单位。
（4）保费的缴纳方式由供应商与采购人协商确定。
3.出险
（1）事故地点在武汉市内，应在3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45分钟内响应。
（2）事故地点在武汉市外湖北省内，应在6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90分钟内响应。
（3）事故地点在湖北省外，应在9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120分钟内响应。
4．理赔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服务要求建立理赔服务绿色通道，主动迅速地为采购人提供优质的服务。采购人在保险期限内合法使用保险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造成车内人员或第三者人身伤害，需紧急抢救，供应商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支付抢救费用。
（2）供应商应配合并辅助采购人完成理赔资料的收集工作
（3）属于保险责任的，供应商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赔偿。
（4）赔付决定
所需理赔资料提供齐全后，供应商赔付决定时效为：
①10万元以下的赔案，2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②10万元及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下的赔案，5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③50万元及50万元以上至150万元以下的赔案，7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④150万元及150万元以上赔案，10个工作日作出赔付决定；
⑤涉及人员伤亡事故，10个工作日作出赔付决定。
（5）供应商应在做出赔付决定后24小时内完成赔付。
（四）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
（1）本项目仅对商业险进行报价，供应商应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与采购人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的合同金额。
（2）商业险部分，供应商应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22〕23号）的相关要求，对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车辆保险（新能源车车辆保险除外）的主险与附加险自主定价系数进行统一报价，自主定价系数不得超过1.5。
3.供应商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为采购人代收代缴车船税等费用。
（五）其他相关要求
1.供应商中标后需按照《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入驻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电子平台。
2.严格依据征集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的承诺，向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提供服务。不实行任何形式的区域限制，提出任何附加条款。全面履行投标承诺，圆满完成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的相关服务工作，确保质量，提供快捷、方便、满意的服务。
包3：摩托车车辆保险（新能源车车辆保险除外）
（一）项目概况
1.征集内容：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摩托车（如：警用摩托车、公路路政执法摩托车、警保联动摩托车、应急救援摩托车等）车辆保险（新能源车车辆保险除外）。
2.服务对象：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

3.框架协议期限：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二）服务内容
本项目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险，其中交强险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商业险分为主险与附加险，主险为独立险种，采购人可自行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附加险不能单独投保，主险保险责任终止的，其相应的附加险保险责任同时终止。采购人可根据主险自行选择一种或多种可投保的附加险。
主险为：
1.摩托车损失保险

2.摩托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3.摩托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4.摩托车全车盗抢保险
附加险为：
1.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
2.附加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
3.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
（三）服务要求
1.人员配备
应成立专门的服务小组，负责东西湖区各单位公务车辆投保、定损、理赔等工作。分别为本项目设置投保、定损、理赔服务专员，服务专员手机应向采购人公布并保持畅通，随时接受采购人的出险报案。
2．投保
（1）车辆投保时，由采购人通过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采购电子商城向供应商发起订单，供应商按照订单要求及投标承诺的优惠率进行报价，采购人确认订单后方可承担业务。
（2）投保期限由采购人自行决定。
（3）供应商应在续保车辆保险到期30日前提醒投保单位。
（4）保费的缴纳方式由供应商与采购人协商确定。
3.出险
（1）事故地点在武汉市内，应在3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45分钟内响应。
（2）事故地点在武汉市外湖北省内，应在6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90分钟内响应。
（3）事故地点在湖北省外，应在9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120分钟内响应。
4．理赔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服务要求建立理赔服务绿色通道，主动迅速地为采购人提供优质的服务。采购人在保险期限内合法使用保险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造成车内人员或第三者人身伤害，需紧急抢救，供应商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支付抢救费用。
（2）属于保险责任的，供应商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赔偿。
（3）供应商应配合并辅助采购人完成理赔资料的收集工作
（4）赔付决定
所需理赔资料提供齐全后，供应商赔付决定时效为：
①10万元以下的赔案，2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②10万元及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下的赔案，5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③50万元及50万元以上至150万元以下的赔案，7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④150万元及150万元以上赔案，10个工作日作出赔付决定；
⑤涉及人员伤亡事故，10个工作日作出赔付决定。
（5）供应商应在做出赔付决定后24小时内完成赔付。
（四）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
（1）本项目仅对商业险进行报价，供应商应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与采购人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的合同金额。
（2）商业险部分，供应商应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22〕23号）的相关要求，对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车辆保险（新能源车车辆保险除外）的主险与附加险自主定价系数进行统一报价，自主定价系数不得超过1.5。
3.供应商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为采购人代收代缴车船税等费用。
（五）其他相关要求
1.供应商中标后需按照《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入驻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电子平台。
2.严格依据征集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的承诺，向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提供服务。不实行任何形式的区域限制，提出任何附加条款。全面履行投标承诺，圆满完成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的相关服务工作，确保质量，提供快捷、方便、满意的服务。
包4：新能源车车辆保险
（一）项目概况
1.征集内容：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新能源车车辆保险。
2.服务对象：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
3.框架协议期限：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二）服务内容
本项目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险，其中交强险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商业险分为主险与附加险，主险为独立险种，采购人可自行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附加险不能单独投保，主险保险责任终止的，其相应的附加险保险责任同时终止。采购人可根据主险自行选择一种或多种可投保的附加险。
主险为：
1.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
2.新能源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3.新能源汽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附加险为：
1.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
2.附加自用充电桩损失保险
3.附加自用充电桩责任保险
4.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
5.附加车轮单独损失险
6.附加新增加设备损失险
7.附加车身划痕损失险
8.附加修理期间费用补偿险
9.附加车上货物责任险
10.附加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
11.附加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
12.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
13.附加新能源汽车增值服务特约条款
（三）服务要求
1.人员配备
应成立专门的服务小组，负责东西湖区各单位公务车辆投保、定损、理赔等工作。分别为本项目设置投保、定损、理赔服务专员，服务专员手机应向采购人公布并保持畅通，随时接受采购人的出险报案。
2．投保
（1）车辆投保时，由采购人通过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电子平台向供应商发起订单，供应商按照订单要求及投标承诺的优惠率进行报价，采购人确认订单后方可承担业务。
（2）投保期限由采购人自行决定。
（3）供应商应在续保车辆保险到期30日前提醒投保单位。
（4）保费的缴纳方式由供应商与采购人协商确定。
3.出险
（1）事故地点在武汉市内，应在3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45分钟内响应。
（2）事故地点在武汉市外湖北省内，应在6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90分钟内响应。
（3）事故地点在湖北省外，应在9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或者通过手机APP、小程序等方式完成线上处理险情，如需道路救援等保障措施服务的，应在120分钟内响应。
4．理赔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服务要求建立理赔服务绿色通道，主动迅速地为采购人提供优质的服务。采购人在保险期限内合法使用保险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造成车内人员或第三者人身伤害，需紧急抢救，供应商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支付抢救费用。
（2）属于保险责任的，供应商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赔偿。
（3）供应商应配合并辅助采购人完成理赔资料的收集工作
（4）赔付决定
所需理赔资料提供齐全后，供应商赔付决定时效为：
①10万元以下的赔案，2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②10万元及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下的赔案，5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③50万元及50万元以上至150万元以下的赔案，7个工作日内作出赔付决定；
④150万元及150万元以上赔案，10个工作日作出赔付决定；
⑤涉及人员伤亡事故，10个工作日作出赔付决定。
（5）供应商应在做出赔付决定后24小时内完成赔付。
（四）报价要求
1.投标报价

（1）本项目仅对商业险进行报价，供应商应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与采购人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的合同金额。

（2）商业险部分，供应商应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22〕23号）的相关要求，对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车辆保险的主险与附加险自主定价系数进行统一报价，自主定价系数不得超过1.5。

3.供应商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为采购人代收代缴车船税等费用。

（五）其他相关要求

1.供应商中标后需按照《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入驻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电子平台。
2.严格依据征集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的承诺，向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提供服务。不实行任何形式的区域限制，提出任何附加条款。全面履行投标承诺，圆满完成东西湖区行政事业单位单位的相关服务工作，确保质量，提供快捷、方便、满意的服务。

三、确定入围及成交供应商

一）确定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的评审方法

1、本项目评标采用价格优先法。价格优先法是指对满足采购需求且响应报价不超过最高限制单价的货物、服务，按照响应报价从低到高排序，根据征集文件规定的淘汰率或者入围供应商数量上限，确定入围供应商的评审方法。

2、入围供应商的淘汰比例：20%，且至少淘汰一家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和符合资格条件、实质性要求的供应商少于2家时，采购活动终止）。

3、若计算的淘汰数非整数，则按照向上取整原则进行处理。即，淘汰数量=向上取整[供应商数量×20%]（示例：如有11家供应商投标，淘汰数量=向上取整[11×20%]=向上取整[2.2]=3,最终实际淘汰3家供应商）；

4、若按淘汰率得出的拟淘汰供应商名次存在并列，按以下方式决定拟淘汰供应商排序，并取排名靠后的相应家数的供应商予以淘汰：

（1）比较供应商所报的材料费加价率，按照加价率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序，确定淘汰供应商；

（2）比较供应商所报的代办车辆年审费用（含上线检测费），按照代办车辆年审费用（含上线检测费）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序，确定淘汰供应商；

（3）前述方式仍不能确定拟淘汰供应商排序的，由评审小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拟淘汰供应商排序（抽取过程全程监控录音录像，以确保公正）：

①评审小组随机抽取不同花色数字的扑克牌与不同供应商对应，并记录对应关系。

②由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采购中心工作人员将扑克牌背面朝上打乱排序，随机摆放在桌面上（此过程评审小组需回避）。 

③评审小组随机抽取扑克牌，数量与须淘汰供应商数量相等。与被抽取扑克牌对应的供应商即为淘汰供应商。
④评审小组记录被抽取扑克牌花色数字，并确认淘汰供应商名称。
二）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

1、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为直接选定和二次竞价。

直接选定是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主要方式，由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依据入围产品价格、质量以及服务便利性、用户评价等因素，从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中直接选定。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的协议价格（有量价关系折扣的，包括量价关系折扣）是采购人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最高限价。

二次竞价是指以框架协议约定的入围产品、采购合同文本等为依据，以协议价格为最高限价，采购人明确第二阶段竞价需求，从入围供应商中选择所有符合竞价需求的供应商参与二次竞价，确定报价最低的为成交供应商的方式。
2、采购人在确定成交供应商后，双方应当按照框架协议中规定的“采购合同文本”格式签订电子采购合同，不得擅自改变框架协议约定的合同实质性条款。

